尊敬的领导您好：
我叫刘国月，出生于1974年，是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东埂村村民。
我在1995年登记结婚，1997年生育一对双胞胎男孩，由于婚后丈夫经常喝酒对我进行家暴，2009年我不得下定决心离婚。起初丈夫不同意离婚，我态度坚决，因为我多次对他妥协后，他对我的家暴愈演愈烈。我想要孩子，可他说为了那几间房子他必须要孩子，否则就不同意离婚，就这样我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及夫妻共同财产。且他以需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名义向我索要每月600元的抚养费。虽然抚养权归属于他，但孩子经常来我这儿。当时我每月收入只有八百多元，可我依旧答应了，因为我只想摆脱他的魔掌，我再累再苦也值了。
后来我认识了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初婚未育的男子，名叫徐元德。因为我离婚后，我弟弟因病去世，我的父母一直接受不了老年丧子的事实，整天唉声叹气。我作为家中的老大，必须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徐元德答应离开自己的父母，过来同我一起赡养我的父母及抚养权在我前夫那的孩子。2012年09月29日我和我的第二任丈夫徐元德领取了结婚证。我和徐元德领完证后，就向村委会的计生办报备了，并咨询计生办：我和一个初婚未育的人结婚，还能不能审批一个孩子，村委会计生办告之我不可以。我跟计生办说人家说，我丈夫初婚未育为什么不能要个合法孩子？并跟计生办相互开玩笑说有了就生吧。以后期间，没有一位管计生的工作人员给我避孕的工具，导致2013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意外怀孕了。当时我果断去医院做流产，可医生诊断结果是：我之前生育双胞胎时大出血，况且我年龄这么大了，做流产危险性非常大，建议正常生产，这也是对我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只能听大夫的，生下这个孩子。
期间，我前夫对两个孩子也有家暴。2013年的对孩子的一次家暴，导致最小的男孩受伤严重，以至于医院的大夫都气愤不平。因此，我本人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向法院申请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所有。2014年，最小的男孩认为我对他管教严厉，自行起诉将自己的抚养权转移至前夫那里。至此，我和前夫名下各有一个孩子的抚养权。
2014年1月16日，我生下了女儿，自从她出生后，问题相继而来。孩子的户口，从我坐完月子，我就开始为孩子的上户口问题奔波。因为葛沽镇计生办判定我的孩子属于超生。葛沽镇派出所上户口要村里开证明，村里有了证明，派出所还要准生证。我没有准生证，派出所让我去丈夫所在地开具初婚未育证明，所有派出所要求的证明都拿到了，派出所因为收到镇计生办超生信息，一直还是不给孩子上户口。这几年，我就这样一趟趟奔波于村委会、葛沽镇计生办、派出所之间，而孩子的户口却一直没给上上。从这里推到那里，又从那里推到这里，这三个部门来回踢皮球。2016年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村里有人婚外生的孩子都落户了。我再一次找到村委会，质问婚外生的孩子都能上上户口，而我正常生育的孩子却不能？我拿此事向村委会失压，终于在2016年6月份把我孩子落户问题解决了。 
2018年，《土地整合》到我们村，当我去拆迁办签署协议的时候，我被拆迁办拦下了，拆迁办说我超生了，而且属于三胎，需要缴纳17万多元的罚款才能签署拆迁协议，享受土地整合待遇。当我听见这么多罚款时，我脑子一片空白，17万多元在一个普通又弱小的村民眼里是个天文数字。
请您给我评评理，我承认我是已生过两个孩子（双胞胎），但我已离婚，法律判给我一个孩子，且我现任丈夫是初婚未孕，如过判定我超生，就是剥夺了我现任丈夫的合法权益。镇计生办说计生法规定一个女人最多生2个孩子。可计生法也没有针对说生过双胞胎的离婚女人再婚和初婚未育的不能再生育的规定。计生法是说原有的正常夫妻不能超过2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按3胎罚款。要是这样的推论。我生的第二个孩子也被列入罚款的里边了。那么按照镇计生办的说法，一胎生5包胎，那就得有3个孩子挨罚了。也许计生办会说：“这个罚款不是对你丈夫的处罚，而是对你的处罚！”那么说我们是合法夫妻，罚我等于还是剥夺了男方的合法生育权，没有我，他一个人能生育孩子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生法，也是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承认我没房，没地，没有存款，但不代表我可以被人任意宰割。我只能说我的案例的特殊性，希望各部门领导给我一个公道。法是严明的，但法理也有柔情的一面。我知道我这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可我还是坚信党、艰信政府、坚信领导看到我的情况，深思以后，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我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我还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坚决不能背负超生的罪名，如果需要付出最珍贵的生命来选择我的清白，我也愿意。
[bookmark: _GoBack]在此我还要举报：我村里一个在任职期间的村委员搞婚外情，生了孩子把孩子落在他弟弟户口上。这个村委的弟弟，本身有一个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村委的弟弟十多年前蹲过监狱，当时他媳妇离婚不久就死去了。他也没有再婚，无形中户口上就多出一个孩子。请领导严查此事情。
这个举报，我很有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做的。
